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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更新改造资金

的公告

重 要 提 示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为支持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业务发展

及拟实施的资产更新改造项目，关联方信达坤泽（天津）资产改造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信达坤泽”）拟向公司控股子

公司北京信悦坤程科技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悦坤程”）提供

更新改造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4,000万元（具体以实际金额为准）。公

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需就本次提供资金事项提供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

的担保措施。

●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因信达坤

泽为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国信达”）并表合伙企业，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

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额度

范围内的事项，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

●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●本次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更新改造资金事项，拟改造项目的未来

收益在实现时间和金额上存在不确定性，故存在一定投资风险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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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为保障公司控股子公司信悦坤程拟实施的资产更新改造项目顺

利推进并满足其业务发展资金需求，公司关联方信达坤泽拟根据信悦

坤程实际经营需要分批次向其提供更新改造资金，合计金额不超过人

民币24,000万元（具体以实际金额为准），期限为自首期发放之日起

7年，年利率为5%。公司及信悦坤程对本次提供资金事项无需提供抵

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措施。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额度

范围内的事项，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因信达坤泽为中

国信达并表，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1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

法定代表人：张卫东

注册资本：3,816,453.5147 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4 月 19 日

主营业务：（一）收购、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

产，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（二）债权转股权，对股权

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（三）破产管理；（四）对外投资；（五）

买卖有价证券；（六）发行金融债券、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

行商业融资；（七）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、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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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业务；（八）财务、投资、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；（九）

资产及项目评估；（十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2、信达坤泽（天津）资产改造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企业性质：有限合伙企业

注册地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中心大道华盈大厦

216 室（天津自贸区天保嘉成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 558 号）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鑫盛利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

出资额：500,100 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2025 年 3 月 12 日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（二）关联关系介绍

中国信达为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，信达坤泽为中国信达并

表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中国信达、信达

坤泽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鉴于房地产开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，在目前行业整体承压

环境下，充足的资金有利于保障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。根据业务发展

的实际需要，信悦坤程拟在符合以下原则的情况下，接受信达坤泽提

供更新改造资金：

（一）接受方：北京信悦坤程科技管理有限公司

（二）提供方：信达坤泽（天津）资产改造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

（三）额度：不超过 24,000 万元。

（四）期限：自首期借款发放之日起 7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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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利率及定价政策：信悦坤程接受关联方提供资金，具有无

需抵押担保、资金使用灵活等优势，借款年利率为 5%。

（六）还本付息方式：自每期借款到期之日一次性还本付息。

（七）提前还款：信悦坤程有权在借款期间届满前申请提前还款，

提前还款本金应为 1,000 万元的整数倍。

（八）违约责任：信悦坤程如未能如期足额向信达坤泽偿还借款

本金及利息，信达坤泽有权宣布全部债权立即到期并要求信悦坤程就

逾期还款事宜支付违约金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

房地产开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，在目前行业整体承压环境

下，充足的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，保障公司长期

经营战略的实现，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支持。

本次交易为 7 年期长期借款，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本次提供资

金事项无需提供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措施。

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,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

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，

且与关联人不存在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等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七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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